河南省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3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豫政[2005]24号），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紧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通知》指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格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要建立健全组织体系，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管理水平。乡镇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健全由政府首长任指挥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护林防火指挥部，并设置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各森林经营单位和林区重点村也要成立相应的护林防火组织，明确护林防火责任人。在乡（镇）以上的行政交界区域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做好联防工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省、市和重点森林火险县的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和预警监测中心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信息传输、预测预报及决策指挥网络。
    《通知》要求，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林业部门的生态效益补偿金优先用于森林防火工作；林区风景区要把门票收入的5%—15%用于森林防火工作；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森林防火配套资金，并严格管理，保障国家和地方各级森林防火资金足额到位，充分发挥效益。各地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和建立森林防火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按照森林防火费用由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探索森林火灾有偿防控和救助模式。凡新造林地，要按标准配套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必须开设防火隔离带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设置森林防火宣传标识等配套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立森林火灾扑救补偿机制。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费用由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给予补偿；火灾原因不清的，由林权所有者支付；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或林权所有者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助。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并完善森林防火政策，对执行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税务部门免征车辆购置税；交通部门免收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建设部门免收各类风景区及保护区门票及停泊费用；无线电管理部门要建立森林防火专用通讯网络，免收森林防火专用电台、无线电通讯频率占用费；广播电视、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森林火险预报；气象部门免费开展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监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织人工增雨灭火；通信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林区的通讯网络建设，保障森林防火通讯畅通，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森林火灾报警专用电话。
    《通知》强调，要搞好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在2007年以前，重点林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起20—30人组成的专职森林消防队，所有林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半专职森林消防突击队；平原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季节性森林消防队。各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各村民委员会也要组建相应的森林消防队或义务森林消防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森林消防队员的工资、福利和有关补助的足额发放。所在单位要安排队员参加人身意外事故保险，及时为队员缴纳保险费用。森林防火部门要加强与林区公安消防部门的联系，尽快建立信息反馈和灭火救援联动机制。改革森林火灾扑救中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步建立分级布局、联动作战、装备精良、设施配套的森林火灾专业扑救体系。
    《通知》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建立森林防火奖惩机制。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对火灾案件坚决做到“四不放过”。结合“四五”普法规划，坚持不懈地深入宣传防火法律法规，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建立森林防火安全督查制度、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火源管理、防扑火预案、扑火前线指挥工作规范、专职指挥员培训任职考核、森林火灾报告、森林防火工作奖励制度和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通知》最后强调，要实施森林防火科学化，认真落实森林防火岗位技能分级培训制度。加强森林防火科研机构、基地和队伍建设，推进森林防火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加大预防预警科学及管理学的研究力度，推广运用计算机网络和3S（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卫星定位）等技术。（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夏治军）
